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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切实加强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保障

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示范区组织人社局，开

发区组织人社局，东城区人社局，各用人单位：

当前我市已进入盛夏季节，气温连创新高，对职工工作产生

较大影响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，切实维护

高温期间劳动者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，按照省人社厅《关于切实

加强高温天气劳动者权位保障的紧急通知》（豫人社函 2023134

号）要求，现就我市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保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切实履行用人单位防暑降温工作主体责任

（一）严格执行夏季高温天气作业时间规定。用人单位要结

合作业特点和具体条件，合理安排和调整劳动者高温天气工作时

间。日最高气温达到 40℃以上(因人身财产安全和公众利益需要

紧急处理的除外)，当日应当停止露天作业；日最高气温达到37℃

以上、40℃以下时，用人单位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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累计不得超过 6 小时，连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国家规定，且在气

温最高时段 3 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；日最高气温达到

35℃以上、37℃以下时，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，缩

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，并且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。

（二）落实高温津贴。要严格落实《关于保障高温作业劳动

者有关权益的通知》（豫人社规〔2022〕8 号），按照规定标准和

形式发放高温津贴,纳入用人单位工资总额,不得因发放高温津

贴而降低劳动者工资。因高温天气停止工作、缩短工作时间的，

用人单位不得扣除或降低劳动者工资。

（三）完善防暑降温措施。用人单位要在高温天气户外工作

场所或高温工作场所配备必要的防暑降温设备设施，为从事高温

天气作业的劳动者提供符合要求的个人防护用品、防暑降温饮料、

保健用品等，营造安全舒适的工作环境。要对不适宜高温天气作

业的劳动者及时协商调整工作任务，要对出现中暑等症状的劳动

者立即采取相应救治措施，必要时及时送医治疗，最大限度地减

少劳动者高温中暑事件的发生。

二、加强高温天气用工指导

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会同行业主管部门、总工会、

企业代表组织加强对高温作业相关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宣传解

读和用工指导。尤其关注露天作业的建筑、物流、交通等重点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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